
第十章 关税

第五节 完税价格

一、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符合相关规定所列条件的成交价格以及该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

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査确定。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指卖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该货物时，买方为进口该货物向卖方实付、应付的

并按照规定调整后的价款总额，包括直接支付的价款和间接支付的价款。

（一）成交价格应符合的条件【了解】

1.卖方对买方处置或者使用进口货物不予限制，另有规定除外。

2.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得受到使该货物成交价格无法确定的条件或因素的影响。

3.卖方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因买方销售、处置或者使用进口货物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者虽有收益但能够

按照规定进行调整。

4.买卖双方没有特殊关系，或者虽有特殊关系但未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

（二）应计入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以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未包括在该货物实付、应付价格中的下列费用或者价值

应当计入完税价格。

1.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其中购货佣金是指买方为购买进口货物向自己的采购代理

人支付的劳务费。经纪费是指买方为购买进口货物向代表买卖双方利益的经纪人支付的劳务费用。

【总结】

购货佣金 不计入完税价格

卖方佣金

计入完税价格经纪费

2.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3.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和包装劳务费用。

4.与进口货物的生产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有关的，由买方以免费或者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并可

以按适当比例分摊的料件、工具、模具、消耗材料及类似货物的价款，以及在境外开发、设计等相关服务的

费用。

5.作为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买方必须支付的、与该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但是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特许权使用费与该货物无关；

（2）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不构成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

6.卖方直接或者间接从买方获得的该货物进口后转售、处置或者使用的收益。

（三）不计入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进口时在货物的价款中列明的下列税收、费用，不计入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1.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建设、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

2.进口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3.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

（四）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相关费用的确定

1.进口货物的运费

（1）应当按照由买方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费用计算。

（2）如果进口货物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无法确定的，海关应当按照该货物进口同期的正常运输成本审查确定。

（3）运输工具作为进口货物，利用自身动力进境的，海关在审查确定完税价格时，不再另行计入运费。



2.进口货物的保险费

（1）按实际支付的费用计算。

（2）如果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定或者未实际发生，海关应当按照“货价加运费”两者总额的 3‰计算保

险费，其计算公式如下：

保险费＝（货价＋运费）×3‰

（3）邮运进口货物，应当以邮费作为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五）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的其他方法

1.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2.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3.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海关以进口货物、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为基础，扣除境内发生的有关费用后，审查确定

4.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按照下列各项总和计算价格：生产该货物所使用的料件成本和加工费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同等级

或者同种类货物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该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5.合理估价方法。

使用合理估价方法不得使用以下价格：

（1）境内生产的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2）可供选择的价格中较高的价格；

（3）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4）以计算价格估价方法中所含价值或费用之外的价值或费用计算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价格；

（5）出口到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货物的销售价格；

（6）最低限价或者武断、虚构的价格。

【提示】以上所列各种估价方法应该依次使用，但是应进口商的要求，第三种和第四种方法的使用次序可以

颠倒。

【例-单选题】下列费用中，不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的是（ ）。

A.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

B.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C.由买方负担的经纪费

D.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答案：B

解析：选项 B，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不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